
（３）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交投创新公司的确认 ，并经核查 ，发行人和交投创新公司签署了 《战略合作备忘录 》，发行人与交投创新公司拟

在下述合作领域内开展战略合作 ：交投创新公司将协调四川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交投集团 ”）及其
下属企业与发行人在轨道交通装备研发、设计、制造 、维保检修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 ，共同促进轨道交通装备产业在四川
的发展与落地。 交投集团与发行人建立了领导会商机制 、日常联络机制 、项目协调机制等良好的合作机制 ，及时交流情
况 ，互通信息，共同推进合作项目的快速发展。 双方将积极利用四川省轨道交通相关产业在川研发 、制造的政策 ，拟在以
下方面开展合作 ：１）施工装备，包括ＴＢＭ掘进机、盾构机、劈裂机等的研制；２）山地轨道交通工程车辆装备 ，包括工程救援
车、检修检测车、除冰除雪车 、线路养护车 、车辆段工艺装备等的设计 、研发 、制造与试验 ；３）山地轨道交通轨道系统产品 ，
包括齿轨道岔、齿轮齿条等的研制；４）山地轨道交通装备维保相关事项；５）组建山地轨道交通研究院 ，开展山地轨道交通
装备产业相关核心技术研究和成果转化工作 。

交投集团成立于２０１０年４月，注册资本３５０亿元。作为四川省政府批准成立的省属特大型重要骨干企业，交投集团主动服
从和服务于全省工作大局，始终聚焦交通主业，大力发展相关多元产业，形成了以“高速公路、轨道交通、机场通航”三大主业
为核心，以“交通服务、工程建设、交通物流、交通文旅、交通金融和交通科技”六大相关多元产业为支撑的“３＋６”业态布局。目
前，交投集团拥有直属企业１２家，所属各级全资和控股企业１３０余家，员工２．５万人。 截至２０２０年底，交投集团总资产达４，５９９亿
元、净资产达１，５７３亿元，均稳居省属企业首位。 ２０２０年，交投集团荣登中国企业５００强３４０位、中国服务业企业５００强１２８位，属
于大型企业。根据交投创新公司的确认，交投创新公司系交投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为交投集团的下属企业。此外，交投创新公
司近年作为战略投资者认购了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６８８００９）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因此，交投创新公司属于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 根据
《业务指引》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者 ”的规定 ，交投创新公司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
大型企业下属企业 ，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业务指引 》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

根据交投创新公司出具的承诺函：１）其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
准程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
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其章程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２）其为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实
际持有人，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３）其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
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并将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数量 ／金额的发行人股票。

（４）关联关系
经核查 ，并经交投创新公司确认，交投创新公司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５）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交投创新公司出具的承诺函 ，其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 ，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

经核查交投创新公司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的财务报表，交投创新公司的流动资产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和中金公司签署的
认股协议中约定的承诺认购金额 。

１０、长沙经济技术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１）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长沙经济技术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代码 ／注册号 ９１４３０１００１８４１５０３５２Ａ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 谭超纲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０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６－０１－１８

住所 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三一路二号

营业期限自 １９９６－０１－１８ 营业期限至 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储备土地前期开发及配套建设；房地产开发经营；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 ；房屋租赁 ；场地租赁 ；创业投资 ，股权
投资，项目投资 ，产业投资 ，资产管理 （不含代客理财 ）（限以自有合法资金 （资产 ）对外投资 ，不得从事股权投
资 、债权投资 、短期财务性投资及面对特定对象开展受托资产管理等金融业务 ，不得从事吸收存款 、集资收
款、受托贷款、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监管及财政信用业务）；企业财务咨询服务 （不含金融 、证券、期货咨询）；高
新技术创业服务；仓储管理服务；会展业的经营和服务；贸易代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 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主要人员 董事长：郭汉辉；总经理 、董事：谭超纲

经核查，长沙经开集团系依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 。
（２）股权结构
根据长沙经开集团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及长沙经开集团的确认 ，并经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ｗｗｗ．

ｇｓｘｔ．ｇｏｖ．ｃｎ）查询 ，截至本专项核查报告出具之日 ，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为长沙经开集团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 。 长沙经开集团的股权结构如下所示：

（３）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长沙经开集团的确认 ，并经核查 ，发行人和长沙经开集团签署了 《战略合作备忘录 》，发行人与长沙经开集团拟

在下述合作领域内开展战略合作：１）鉴于发行人本次上市发行募投项目大多在长沙经开集团园区内 ，长沙经开集团园区
内给与项目落地更多优惠的政策条件和更优质的营商环境 ，推动发行人投资项目稳投资、稳增长 ，持续发挥项目建设的
支撑作用和带动效应，为发行人上市后更多在研前沿技术项目的落地提供优渥条件 。 ２）长沙经开集团园区借助长沙经济
技术开发区和中国 （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长沙片区的产业吸纳及资源整合的优势，依托园区在智能制造 、工业互联和汽
车、先进轨道交通装备产业领域的产业积累 ，助力发行人产业上下游的聚集和产业转型升级 。 ３）长沙经开集团园区本着
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的目标 ，发挥长沙经开集团在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投资和并购经验 ，在产业并购 、资本服
务等投融资方面为发行人嫁接金融和社会资源 ，力促发行人快速、高质量发展。

长沙经开集团成立于１９９６年，是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出资设立的唯一国有独资企业 ，注册资本１０亿元。长
沙经开集团立足园区、服务园区、挖掘资源、发挥优势，深度参与全区经济社会建设发展 ，为园区企业提供自来水 、污水处
理、燃气供应等要素保障；开拓工业地产 、文体场馆 、人才公寓 、城市综合体等开发和运营 ；开展产业投资、担保和小额贷
款 、金融服务等渠道金融服务 ，分享股权 、利息 、租金 、服务收费等多方面的资金回报 ，实现多赢互利 ，共享园区经济快速
发展的成果 。 截至２０２０年底，长沙经开集团总资产４１５．５２亿元，拥有全资子公司７家 ，控股子公司６家 ，参股子公司１６家 ，属
于大型企业。

因此，长沙经开集团属于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 根据
《业务指引》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者 ”的规定 ，长沙经开集团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
的大型企业 ，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 。

根据长沙经开集团出具的承诺函 ：１）其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
批准程序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 ，不存在任何法律 、行政法规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
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其章程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２） 其为本次战略配
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３）其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
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 ，并将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数量 ／ 金额的发行
人股票。

（４）关联关系
经核查 ，并经长沙经开集团确认，长沙经开集团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５）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长沙经开集团出具的承诺函 ，其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 ，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

经核查长沙经开集团截至２０２１年３月３１日的财务报表， 长沙经开集团流动资产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和中金公司签署的认
股协议中约定的承诺认购金额 。

１１、国铁盛和（青岛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１）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国铁盛和 （青岛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代码 ／注册号 ９１３７０２１４ＭＡ３ＷＲ１５Ｑ６Ｎ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国铁建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１０，１４０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２０２１－０４－２９

住所 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棘洪滩街道春阳路西端动车小镇科技馆１０６室

营业期限自 ２０２１－０４－２９ 营业期限至 ２０２６－０４－２２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 、资产管理等活动 （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
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 中国铁路投资有限公司、国信资本有限责任公司、海南三亚达晨投资有限公司 、国铁建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主要人员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孟龙

经核查 ，国铁盛和系依法成立的有限合伙企业 ，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合伙协议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 。 已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及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
法 （试行）》 等规定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要求办理了私募基金备案登记私募基金备案登记手续 ， 备案编码为
ＳＱＮ４２８，备案日期为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９日 。

（２）出资结构和实际控制人
根据国铁盛和的《营业执照 》、合伙协议等资料及国铁盛和的确认，并经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ｗｗｗ．ｇｓｘｔ．ｇｏｖ．ｃｎ）

查询，截至本专项核查报告出具之日：①国铁建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铁建信”）为国铁盛和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实际控制国铁盛和；②中国铁路发展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国铁路发展基金 ”）持有国铁建信５０％的股权，国铁建
信的另一名股东建信（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信北京”）承诺其在涉及国铁盛和相关事项的决策将与中
国铁路发展基金保持一致 ，因此中国铁路发展基金实际控制国铁盛和；③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国铁集
团”）持有中国铁路发展基金８６．２４％的股权，国铁集团系经国务院批准、由中央管理的国有独资企业，由财政部代表国务院履
行出资人职责；④国铁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中国铁路投资有限公司系国铁盛和的第一大出资人，拥有４８．３２％的出资份额。 因
此，国铁盛和系国铁集团的下属企业，其实际控制人为财政部。 国铁盛和的出资人构成如下所示：

注１：中国铁路发展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股东包括 ：（ｉ）广德农银铁路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市公司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间接控股子公司农银汇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９９．９５％份额），持股３．６９％；（ｉｉ）工银瑞信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上市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间接控股子公司 ），持股３．３６％；（ｉｉｉ）兴业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
市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间接控股子公司），持股３．３６％；

注２：海南三亚达晨投资有限公司为深圳市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深圳市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由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持有７５％的股份 ，由上海锡泉实业有限公司持有２５％的股权 ；上海锡泉实业有限公司由湖南电
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持有８７．６０％％的股份 ，由深圳市荣涵投资有限公司持有１２．４０％的股权 ，深圳市荣涵投资有限公司为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３）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国铁盛和的确认，并经核查，发行人和国铁盛和签署了《战略合作备忘录》，发行人与国铁盛和拟在下述合作领域内

开展战略合作：１）中国铁路投资有限公司是国铁盛和的第一大机构投资人，作为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其以铁路客货运输服务为主业，作为发行人的重要客户，将通过本次战略配售强化与发行人的长期战略合作。２）发行人在掘
进机装备、轨道交通设备领域具有绝对领先的行业地位，可以为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及中国铁路投资有限公司提供
最为优质的工程机械、轨道交通产品及服务，并在高端设备制造高新技术、轨交专用设备核心技术等领域开展合作。 ３）国铁
建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国铁盛和的管理人，将发挥金融资本运作优势，与发行人就专用设备制造领域的科技创新类企
业共同开展价值投资合作，协同将投资价值最大化；国信资本有限责任公司是国铁盛和的第二大机构投资人，是国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可发挥金融服务机构优势，与发行人在装备租赁等业务方面进行合作。

国铁集团是经国务院批准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设立、由中央管理的国有独资公司。 经国务院批准 ，中国铁
路为国家授权投资机构和国家控股公司。 国铁集团注册资本为１７，３９５亿元。 国铁集团以铁路客货运输为主业，实行多元
化经营 。 负责铁路运输统一调度指挥，统筹安排路网性运力资源配置，承担国家规定的公益性运输任务，负责铁路行业运
输收入清算和收入进款管理。 截至２０２０年末 ，全国铁路营业里程１４．６３万公里 ，其中高铁３．８万公里，居世界第一 ；全国铁路
旅客发送量 、货运量 、货物周转量 、换算周转量等数据多年稳居世界第一 。 截至２０２０年末，国铁集团总资产为８７，０７５亿元 ，
属于大型企业。

根据国铁盛和的确认，并经核查，国铁盛和系国铁集团的下属企业 ，具体情况如下 ：①国铁建信为国铁盛和的执行事
务合伙人 ，实际控制国铁盛和 ；②中国铁路发展基金持有国铁建信５０％的股权，国铁建信的另一名股东建信北京承诺其在
涉及国铁盛和相关事项的决策将与中国铁路发展基金保持一致，因此中国铁路发展基金实际控制国铁盛和 ；③国铁集团
持有中国铁路发展基金８６．２４％的股权 ；④国铁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中国铁路投资有限公司系国铁盛和的第一大出资人 ，拥
有４８．３２％的出资份额 。

因此，国铁盛和属于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 根据 《业务
指引 》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者”的规定，国铁盛和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
下属企业 ，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 。

根据国铁盛和出具的承诺函：１）其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
程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 ，不存在任何法律 、行政法规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证券
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其合伙协议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２） 其为本次战略配
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３）其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
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 ，并将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数量 ／ 金额的发行
人股票。

（４）关联关系
经核查 ，并经国铁盛和确认 ，国铁盛和与发行人 、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５）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国铁盛和出具的承诺函，其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 ，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 经核

查国铁盛和的资产负债表，国铁盛和流动资产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和中金公司签署的认股协议中约定的承诺认购金额。
１２、华菱津杉（天津 ）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１）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华菱津杉 （天津 ）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代码 ／注册号 ９１１２０１１６６８４７４９９１９Ｄ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长沙华菱琨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００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９－０４－０２

住所 天津开发区新城西路５２号滨海金融街６号楼三层ＡＬ３０９室

营业期限自 ２００９－０４－０２ 营业期限至 ２０２９－０４－０１

经营范围
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投资，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以及相关咨询服务 。 国家有专营 、专项规定的
按专营专项规定办理。

股东 湖南迪策投资有限公司、长沙华菱琨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主要人员 执行事务合伙人长沙华菱琨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曾顺贤

经核查 ，华菱津杉系依法成立的有限合伙企业 ，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合伙协议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 。 已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及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
法 （试行 ）》等规定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要求办理了私募基金备案登记手续 ，备案编码为ＳＤ２３５１，备案日期为
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７日 。

（２）出资机构和实际控制人
根据华菱津杉的 《营业执照 》、合伙协议等资料及华菱津杉的确认 ，并经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ｗｗｗ．ｇｓｘｔ．ｇｏｖ．

ｃｎ）查询，截至本专项核查报告出具之日，长沙华菱琨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华菱津杉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湖南省人民政
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华菱津杉的实际控制人。 华菱津杉的出资人构成如下所示：

注１：华菱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由湖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８７．２６％的股权，由湖南兴湘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持有１０％的股权，湖南兴湘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全资子公司；

注２：湖南发展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由湖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７２．７３％的股权，由湖南兴湘投
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１０％的股权 ，由湖南省水运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１．４２％的股权 ，湖南省水运建设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为湖南省湘水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湖南省湘水集团有限公司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的全资子公司 ；湖南发展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剩余８．８６％的股权由湖南省国有投资经营有限公司持有 ，湖南省国
有投资经营有限公司为湖南省人民政府的全资子公司 。

（３）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华菱津杉的确认，并经核查 ，发行人和华菱津杉签署了 《战略合作备忘录 》，发行人与华菱津杉拟在下述合作领

域内开展战略合作 ：１）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华菱集团”）业务涵盖钢铁产业链 ，是发行人的原材料
供应商 ，与发行人形成战略互动和行业上下游优势互补。 据统计，华菱集团旗下的湖南华菱湘潭钢铁有限公司２０２０年直
接和间接向发行人供应钢材等原材料共计１０万吨左右，产值约５亿元。 未来，华菱津杉将积极雄动母公司华菱集团以及集
团子公司与发行人形成业务协同 ，积极合作，开发新工艺、新产品，助推发行人的业务和技术发展 ；（２）华菱津杉将依托在
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领域的一、二级市场的投资经验 ，为发行人提供更加专业化和市场化的投资建议。 华菱津杉布局
发动机 ，盾构机刀具 ，控制系统等细分领域投资，助推铁建重工的产品不断完善和升级迭代。 协助发行人在自身产业链的
上下游的产业整合 、投资并购、促进产业与资本的高度融合 ，打造一流的高端智能制造企业。

华菱集团是１９９７年底由湖南省三大钢铁企业———湘钢、涟钢、衡钢联合组建的大型企业集团。 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 ，
华菱集团总资产１，１３４．３３亿元，实现营业收入１，５２０．２１亿元，净利润５２．８５亿元。 华菱集团在“２０１９湖南企业１００强”企业中位
列第１名 ，同时入选“２０１９中国企业５００强”“２０２０中国品牌５００强”及２０２０年 《中国装备制造业１００强 》等榜单 ，属于大型企业 。
根据华菱津杉的确认，华菱津杉系华菱集团间接控股子公司，为华菱集团的下属企业 。 因此 ，华菱津杉属于 “与发行人经
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 根据 《业务指引 》第二章关于 “战略投资者 ”的规
定，华菱津杉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下属企业 ，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 《业务指引》第八条第 （一）项的规定。

根据华菱津杉出具的承诺函：１）其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
程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 ，不存在任何法律 、行政法规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证券
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其合伙协议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２） 其为本次战略配
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３）其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
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 ，并将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数量 ／ 金额的发行
人股票。

（４）关联关系
经核查 ，并经华菱津杉确认 ，华菱津杉与发行人 、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５）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华菱津杉出具的承诺函 ，其所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 ，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

经核查华菱津杉截至２０２１年３月３１日的财务报表 ， 华菱津杉流动资产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和中金公司签署的认股协议中
约定的承诺认购金额。

１３、湖南高新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１）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湖南高新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代码 ／注册号 ９１４３００００６６３９５７４７９８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 汪学高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００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７－０６－２８

住所 长沙市天心区城南西路１号省财政厅综合楼９、１０楼

营业期限自 ２００７－０６－２８ 营业期限至 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及其代理、咨询、顾问、管理服务；从事创业投资相关的衍生业务、资本经营、投资业务 （未经金融监管
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 、集资收款 、受托贷款 、发行票据 、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监管及财务信用业务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 湖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兴湘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主要人员 董事长：汪学高；总经理 、董事：李艾东

经核查，湖南高新创投系依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 。
（２）股权结构
根据湖南高新创投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及湖南高新创投的确认 ，并经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ｗｗｗ．

ｇｓｘｔ．ｇｏｖ．ｃｎ）查询 ，截至本专项核查报告出具之日 ，湖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湖南高新创投的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 湖南高新创投的股权结构如下所示 ：

（３）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湖南高新创投的确认 ，并经核查 ，发行人和湖南高新创投签署了 《战略合作备忘录 》，发行人与湖南高新创投拟

在下述合作领域内开展战略合作：１）工程机械新型材料研发 。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 ，由湖南高新创投牵头，联合中南大学钟掘院士
团队共同组建湖南中创空天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创航天 ”），专注于航空航天 、交通运输用新型材料的开
发 、生产、加工、销售。 现已基本完成熔铸与薄壁车间的基础建设及设备进场，挤压、环筒 、铝锂熔铸三个车间的建设工作
正在紧密进行中，全部五条产线将于２０２１年底前全部投产。 未来可能与发行人在工程机械新型材料研发等领域开展深度
合作。２）电器系统定制化开发 。２０１８年８月，由湖南高新创投牵头 ，联合海军工程大学 、中国工程院院士、第十八届中央候补
委员马伟明院士团队共同组建通达电磁能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通达电磁能 ”），依托于马伟明院士团队世界领先的
电磁能技术，致力于电磁弹射、电磁炮、船舰综合电力系统等尖端军用设备研发 。 未来可能与发行人在电气系统定制化开
发等领域展开深度合作。 ３）轨道养护工程设备研发。 湖南高新创投重点直投项目湖南科天健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是中国中
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国中车”）旗下株洲时代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时代电子 ”）和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时代电气”）在光电测量系统独家供应商 ，核心产品为轨道养护工程设备提供光电测量系统 ，时代
电子和时代电气为国内排名第一的铁路养护设备制造商。 正在协助湖南科天健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成为发行人轨道铣削
车光电模块的优质供应商。 ４）军民融合业务资源协同 。 湖南省首批１７个军民融合示范项目中，湖南高新创投投资６个 ，除
通达电磁能、中创空天外，还包括湖南楚微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长沙景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麒麟信安科技有限
公司 、湖南东映碳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涉及高端装备 、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多个领域 ，６个军民融合示范项目在行业
内均为标杆企业 。 湖南高新创投可充分协调重点投资的军民融合企业科研 、技术资源，服务于发行人。 ５）市场资源协同 。
一是中创空天产品主要用于高速列车及轨道交通领域，客户主要有中车 、各地方轨道集团 ，与发行人客户重叠度高 ，双方
客户资源合作空间大；二是湖南高新创投是湖南省政府唯一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 ，实际控制人为湖南省国资委 ，湖南省
国资委旗下实际控制了湖南轨道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中南大学粉末冶金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高新创投可以帮助协调
相关企业在盾构机市场开拓 、盾构机刀盘及零部件制造等领域与发行人开展深度合作 ；三是湖南高新创投与湖南高速公
路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合作 ，合资成立了１０亿元的产业投资基金 ，主要投资领域为交通装备及工程领域 ，未来湖南高新创
投可以利用与湖南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合作关系 ，为发行人相关产品开拓市场提供资源协同 。

湖南高新创投成立于２００７年６月 ，注册资本２０亿元人民币，系湖南省首家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单位 ，正处于改革转
型转折的关键期 ，按照“湘国资改革〔２０２０〕２１１号 ”文件精神，省国资委将逐步划转优质国有股权 ，每年安排国有资本预算
资金，充实湖南高新创投注册资本金 。 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 ，湖南高新创投资产总额为１６０．１４亿元 ，目前共有 （含并表企
业）员工６５０人左右。 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底 ，管理资产规模３８０亿元 ，在管直投项目５４个 ，在管基金６５支 ，基金管理规模２４９亿
元 ，投资项目３７５个，是湖南省股权投资协会会长单位 、湖南省咨询业协会会长单位 ，属于大型企业 。 因此 ，湖南高新创投
属于“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根据 《业务指引》第二章关于“战
略投资者”的规定，湖南高新创投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 ，具有参与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 。

根据湖南高新创投出具的承诺函：１）其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
准程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
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其章程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２）其为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实
际持有人，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３）其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
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并将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数量 ／金额的发行人股票。

（４）关联关系
经核查 ，并经湖南高新创投确认，湖南高新创投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５）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湖南高新创投出具的承诺函 ，其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 ，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

经核查湖南高新创投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的财务报表，湖南高新创投流动资产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和中金公司签署的认
股协议中约定的承诺认购金额。

１４、广州工控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１）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广州工控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代码 ／注册号 ９１４４０１０１７２４８２６０５１Ｎ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左梁

注册资本 ３６６，３６５．７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０－０８－２２

住所 广州市南沙区海滨路１７１号１２楼Ｂ单元

营业期限自 ２０００－０８－２２ 营业期限至 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资产管理（不含许可审批项目）；企业自有资金投资；投资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
批类商品除外）

股东 广州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万宝集团有限公司

主要人员 董事长：左梁

经核查 ，工控资本系依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 。
（２）股权结构
根据工控资本的 《营业执照 》、公司章程等资料及工控资本的确认 ，并经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ｗｗｗ．ｇｓｘｔ．ｇｏｖ．

ｃｎ）查询，截至本专项核查报告出具之日，广州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工控资本的控股股东 ，广州市人民政府为工
控资本的实际控制人。 工控资本的股权结构如下所示 ：

（３）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工控资本的确认，并经核查 ，发行人和工控资本签署了 《战略合作备忘录 》，发行人与工控资本拟在下述合作领

域内开展战略合作 ：
包括但不限于 ：１）业务合作 ：工控资本是广州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的产业投资平台 ，实际控制人为广州

市国资委。 广州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正在筹备发起设立广州大湾区轨道交通产业投资集团 （暂定名 ，最终以工商
登记为准 ），工控资本将积极推动发行人参与大湾区轨交产业建设，协助发行人拓展粤港澳大湾区市场 ，进一步提升市场
竞争力 。 ２）资本市场合作：工控资本参与发起广州轨道交通产业投资基金并成功投资多个优质轨道交通项目 ，具有丰富
轨交产业投资经验和投资资源。 依托工控资本专业的资本运作团队，未来将积极与发行人开展深度合作 ，共同投资轨道
交通优质项目。 ３）拓展广州市属国企资源：依托发行人极具竞争力的产品与强大的研发实力 ，工控资本将协助发行人深
化与广州市属国企在产 、学、研方面的全面合作，实现合作共赢。

广州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广州工控 ”）是在广州市委 、市政府 “关于到２０２０年完成国有资本８５％以
上投向前瞻性战略性产业、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 、基础设施与民生保障等关键领域 ”的要求下 ，由广东钢铁集团有限
公司、广州万宝集团有限公司、广州万力集团有限公司三家企业联合重组而成 ，企业总数达百余家 ，员工总数３万余人。 广
州工控作为广州市政府下属的重要国有独资企业，目前已成为广州市发展工业的主力军 ，也即将获批广州第二家国有资
本投资公司试点。 广州工控未来将构建“１＋１＋Ｎ”的发展新局，即构建一个科创中心和一个战略投资平台 （工控资本 ），同
时构建高端机械装备、制冷家电产业、橡胶化工、汽车零部件 、材料制造、供应链服务等多个产业 ，快速打造成为千亿级的
“工业航母”。 ２０２０年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超过７００亿元，净利润超过３０亿元 。 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末 ，广州工控合并口径资产总
额超过７００亿元，属于大型企业 。 根据工控资本的确认，工控资本系广州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为广
州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下属企业。

因此，工控资本属于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 根据 《业务
指引 》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者”的规定，工控资本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
下属企业 ，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 。

根据工控资本出具的承诺函：１）其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
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
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其章程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２）其为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实际持
有人，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３）其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
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并将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数量 ／金额的发行人股票。

（４）关联关系
经核查 ，并经工控资本确认 ，工控资本与发行人 、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５）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工控资本出具的承诺函，其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 ，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 经核

查工控资本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的财务报表 ，工控资本流动资产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和中金公司签署的认股协议中约定
的承诺认购金额。

１５、湖南兴湘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１）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湖南兴湘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代码 ／注册号 ９１４３００００７７２２７３９２２Ｈ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 杨国平

注册资本 ３，０００，０００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５－０３－２５

住所 长沙市天心区友谊路３３２号

营业期限自 ２００５－０３－２５ 营业期限至 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依法经营管理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开展资本运营；接收处置省属国有企业经批准核销的不良资产；打包收
购、管理和处置省属国有企业所欠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 ；开展相关的资本投资和产业投资 、产权（股权 ）托管业
务；开展企业发展和改革改制的财务顾问 、投资咨询 、重组并购等相关的中介业务 ；出资人授权的其他业务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 湖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主要人员 董事长：杨国平；总经理 ：李勇

经核查 ，兴湘集团系依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 。
（２）股权结构
根据兴湘集团的 《营业执照 》、公司章程等资料及兴湘集团的确认 ，并经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ｗｗｗ．ｇｓｘｔ．ｇｏｖ．

ｃｎ）查询，截至本专项核查报告出具之日 ，湖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兴湘集团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 兴湘集团的股权结构如下所示 ：

（３）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兴湘集团的确认，并经核查 ，发行人和兴湘集团签署了 《战略合作备忘录 》，发行人与兴湘集团拟在下述合作领

域内开展战略合作 ：
包括但不限于 ：兴湘集团旗下企业湖南博云东方粉末冶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博云东方 ”）是以中南大学为依托 ，研

发、制造粉末冶金产品的国内领先企业 ，已与发行人就掘进机刀具和轨道铣削刀具研究与制造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推动
关键材料与核心部件实现自主化 、国产化 。 后续兴湘集团将发挥国有资本运营平台功能作用服务湖南省 “三高四新 ”战
略 ，依托博云东方等主体发挥在粉末冶金 、硬质合金的技术和资源优势 ，继续为发行人的业务发展与产业整合提供战略
支持。

兴湘集团注册资本３００亿元人民币，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兴湘集团资产总额为５２４．１亿元，属于大型企业 。兴湘集团成
立于２００６年９月，是湖南首家省属国有资本运营公司 ，注册资本３００亿元。 截止２０２１年３月３１日 ，总资产５９３亿元 ，净资产４７２
亿元 。 兴湘集团拥有股权运营、基金投资、资产管理、金融服务 、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五大业务板块；为上市公司华天酒店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０００４２８）、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００２２９７）、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
码６００４１６）、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０００１５７）的控股股东或第一大股东；兴湘集团大力培育新材料 、军民融合 、高
端装备制造和现代中医药产业，服务湖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助力国有资本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 。 因此 ，兴湘集团属
于大型企业。

因此，兴湘集团属于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 根据 《业务
指引 》第二章关于 “战略投资者 ”的规定 ，兴湘集团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
业，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第（一 ）项的规定。

根据兴湘集团出具的承诺函：１）其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
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
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其章程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２）其为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实际持
有人，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３）其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
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并将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数量 ／金额的发行人股票。

（４）关联关系
经核查 ，并经兴湘集团确认 ，兴湘集团与发行人 、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５）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兴湘集团出具的承诺函，其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 ，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 经核

查兴湘集团２０２０年度审计报告， 兴湘集团流动资产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和中金公司签署的认股协议中约定的承诺认购
金额。

１６、国新央企运营 （广州 ）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
（１）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国新央企运营 （广州 ）投资基金 （有限 合
伙）

统一社会代码 ／注册号 ９１４４０１０１ＭＡ５９ＬＬＫＰ８Ｋ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国新央企运营投资基金管理 （广州 ）有限
公司

注册资本 ５，０１０，０００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７－０４－１３

住所 广州市南沙区丰泽东路１０６号（自编１号楼）Ｘ１３０１－Ｃ２６１６（仅限办公用途）（ＪＭ）

营业期限自 ２０１７－０４－１３ 营业期限至 ２０２７－０４－１２

经营范围 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具体经营项目以金融管理部门核发批文为准）；股权投资；股权投资管理

股东
上海浦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广州广新资本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国新央企
运营投资基金管理（广州 ）有限公司

主要人员 执行事务合伙人国新央企运营投资基金管理 （广州）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刘学诗

经核查 ，央企运营投资基金系依法成立的有限合伙企业，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合伙协议规定须予以终止的
情形。 央企运营投资基金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
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 ）》等规定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要求办理了私募基金备案登记手续 ，备案编码
为ＳＸ６８７３，备案日期为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０日。

（２）出资结构和实际控制人
根据央企运营投资基金提供的《营业执照》、合伙协议等资料及央企运营投资基金的确认 ，并经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ｗｗｗ．ｇｓｘｔ．ｇｏｖ．ｃｎ）查询，截至本专项核查报告出具之日，①国新央企运营投资基金管理 （广州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国新央企基金管理公司”）为央企运营投资基金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实际控制央企运营投资基金 ；②中国国新的全资子
公司中国国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国新央企基金管理公司４５％的股权 ，为国新央企基金管理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拥有
国新央企基金管理公司投资决策委员会过半数的委员席位 ；此外 ，国新央企基金管理公司党组织受中国国新党委领导 ，
国新央企基金管理公司的董事会议案 （包括基金重大对外投资项目 ）需要事先上报中国国新审批 ，因此中国国新实际控
制国新央企基金管理公司，国新央企基金管理公司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的实际控制人亦为中国国新 ；③中国
国新为国务院国资的全资子公司。 因此，央企运营投资基金系中国国新的下属企业 ，其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资委 。 央企
运营投资基金的出资人构成如下所示 ：

注１：安盛投资管理公司为一家法国企业 ；
注２：浦银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一家香港企业；
注３：广州南沙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为广州南沙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３）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央企运营投资基金的确认 ，并经核查 ，发行人和央企运营投资基金签署了 《战略合作备忘录 》，发行人与央企运

营投资基金拟在下述合作领域内开展战略合作：包括但不限于 ：１）央企运营投资基金为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旗下
基金，在轨道交通 、铁路与公路运输等领域积极布局，目前已投资多家细分行业的优质企业。 央企运营投资基金将积极推
动发行人与前述企业的合作，帮助发行人在轨道交通等领域寻找更多的市场机会以及广泛的股权合作机会。 ２）发挥央企
运营投资基金在轨道交通装备、特种专业装备领域的行业研究和投资经验为发行人在发展战略 、产业整合等方面开展投
后赋能；并协同中国国新旗下商业保理、融资租赁 、保险经纪等机构，为发行人提供服务 。 ３）央企运营投资基金将积极推
动基金发起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发行人在金融服务业务的合作 ， 为发行人提供高效的跨境综合金融服
务解决方案 、拓展境内外融资渠道，增强发行人的国际竞争力。

中国国新属于大型企业，具体情况请见本第二部分“４、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 根据央企运营投资基金的确认 ，并经核
查 ，央企运营投资基金系中国国新的下属企业 ，具体情况如下 ：①国新央企基金管理公司为央企运营投资基金的执行事
务合伙人，实际控制央企运营投资基金 ；②中国国新的全资子公司中国国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国新央企基金管理公
司４５％的股权，为国新央企基金管理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拥有国新央企基金管理公司投资决策委员会过半数的委员席位 ；
此外，国新央企基金管理公司党组织受中国国新党委领导 ，国新央企基金管理公司的董事会议案 （包括基金重大对外投
资项目）需要事先上报中国国新审批 ，因此中国国新实际控制国新央企基金管理公司 ，国新央企基金管理公司在中国证
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的实际控制人亦为中国国新 ；③中国国新直接持有央企运营投资基金１９．９６％的出资份额 ；并且 ，根
据央企运营投资基金２０２１年第一次合伙人会议决议， 中国国新对央企运营投资基金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项目进行
全额出资并按照９９．８％的比例享受收益和承担损失 ，国新央企基金管理公司按照０．２％的比例享受收益和承担损失 。 此外 ，
央企运营投资基金近年作为战略投资者认购了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股票代码６８８９８１）、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
限公司 （股票代码６０１８１６）、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００３８１６）等上市公司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因此，央企运营投资基金属于“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 根
据《业务指引》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者 ”的规定 ，央企运营投资基金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
作愿景的大型企业下属企业，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业务指引 》第八条第（一 ）项的规定。

根据央企运营投资基金出具的承诺函 ：１）其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
外部批准程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 ，不存在任何法律 、行政法规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其合伙协议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２） 其为本
次战略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３）其具备良好的
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并将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数量 ／ 金
额的发行人股票。

（４）关联关系
经核查 ，并经央企运营投资基金确认，央企运营投资基金与发行人 、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５）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央企运营投资基金出具的承诺函 ，其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 ，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

向。经核查央企运营投资基金截至２０２１年３月３１日的财务报表 ，央企运营投资基金的流动资产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和中金
公司签署的认股协议中约定的承诺认购金额 。

１７、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１）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代码 ／注册号 ９１５１００００２０１８１１９０ＸＮ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
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熊国斌

注册资本 ６００，０００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８－０４－１６

住所 成都市高新区九兴大道１２号

营业期限自 １９９８－０４－１６ 营业期限至 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对外承包工程（以上项目内容及期限以许可证为准）。 （以下范围不含前置许可项目 ，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
或审批文件经营 ）公路工程、桥梁工程、铁路工程、港口与航道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电力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
机电安装工程 、地基与基础工程、土石方工程、预拌商品混凝土、混凝土预制构件、隧道工程、公路路面工程 、公
路路基工程 、公路交通工程、预应力工程、爆破与拆除工程 、起重设备安装工程 、机电设备安装工程 、建筑装修
装饰工程、建筑工程；项目开发 、项目投资 （不得从事非法集资 、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活动 ）、项目管理 ；房地产
开发、经营；工程勘测、设计 、技术咨询；工程监理、试验检测；工程机械租赁 、维修；建筑材料生产；装卸服务 ；商
品批发与零售；进出口业 ；酒店管理 ；餐饮管理；餐饮服务；园林绿化工程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人员 董事长：熊国斌；总经理 ：杨如刚

经核查 ，路桥集团系依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 。
（２）股权结构
根据路桥集团的 《营业执照 》、公司章程等资料及路桥集团的确认 ，并经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ｗｗｗ．ｇｓｘｔ．ｇｏｖ．

ｃｎ）查询，截至本专项核查报告出具之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路桥集团的实际控制人。 路桥集团
的股权结构如下所示：

（３）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路桥集团的确认，并经核查 ，发行人和路桥集团签署了 《战略合作备忘录 》，发行人与路桥集团拟在下述合作领

域内开展战略合作 ：１）智能隧道装备研发方面 ：在发行人设备已有设计理念的基础上 ，路桥集团根据实际使用需求与使
用经验，为铁建重工提供产品技术改进要点及产品升级意见，双方共同完成产品研发 ，使产品功能 、性能达到行业领先水
平 ，满足施工实际需要 。 ２）其他装备研发方面 ：如智能架桥机 、智能龙门吊 、智能造墩机 、智能造桥机等方面 ，铁建重工根
据路桥集团的需求及意见进行产品设计及研发，双方共同努力使产品性能满足研发需求。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四川路桥 ”，股票代码６０００３９）是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中国５００强企业 ，于
２００３年３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是四川省交通系统首家Ａ股上市企业 ，母公司为四川省铁路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 四川路桥主要从事 “大土木 ”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设计、建设和运营 ，以及清洁能源 、矿藏资源 、新型材料 、现代
服务 、金融证券等多元产业开发 。 截至２０２０年末，四川路桥下辖６０个全资及控股子公司 ，员工１万余人 。 四川路桥先后荣获
“上市公司金牛奖”“最佳管理团队上市公司”“中国上市公司１００强 ” “金质量 ？ 社会责任奖 ”“全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
集体”等奖项，多次荣登财富５００ 强榜单 。 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 ，四川路桥总资产超１，１００亿元 ，营业收入超６１０亿元 ，利润
总额超３６亿元 ，属于大型企业。 根据路桥集团的确认，路桥集团系四川路桥的全资子公司，为四川路桥的下属企业 。

因此，路桥集团属于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 根据 《业务
指引 》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者”的规定，路桥集团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
下属企业 ，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 。

根据路桥集团出具的承诺函：１）其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
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
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其章程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２）其为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实际持
有人，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３）其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
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并将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数量 ／金额的发行人股票。

（４）关联关系
经核查 ，并经路桥集团确认 ，路桥集团与发行人 、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５）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路桥集团出具的承诺函，其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 ，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 经核

查路桥集团截至２０２１年３月３１日的财务报表 ， 路桥集团的流动资产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和中金公司签署的认股协议中约
定的承诺认购金额 。

１８、湘潭永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１）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湘潭永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代码 ／注册号 ９１４３０３００７７６７６９３７８０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 法定代表人 沈培良

注册资本 １８，０００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５－０７－０４

住所 湘潭九华工业园伏林路１号

营业期限自 ２００５－０７－０４ 营业期限至 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电气机械及器材、钢结构件的制造和销售；金属材料的销售；普通货物道路运输 ；大型货物道路运输；装卸搬运
服务；仓储服务。 （上述范围属法律、法规专项审批的以专项审批为准）

股东 沈培良、傅能武、邓雄、张强强、袁石波

主要人员 经理：傅能武 ；执行董事 ：沈培良

经核查 ，永达机械系依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 。
（２）股权结构
根据永达机械的 《营业执照 》、公司章程等资料及永达机械的确认 ，并经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ｗｗｗ．ｇｓｘｔ．ｇｏｖ．

ｃｎ）查询，截至本专项核查报告出具之日，沈培良为永达机械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永达机械的股权结构如下所示：

（３）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发行人招股说明书的披露和永达机械的确认， 永达机械为发行人２０１９年度及２０２０年１－６月前五名供应商之一 。

经核查，发行人和永达机械签署了 《战略合作备忘录 》，发行人与永达机械拟在下述合作领域内开展战略合作 ：１）掘进机
装备领域，永达机械主要生产及制造掘进装备的整体钢结构件 ，其中包括盾体 、刀盘 、管片机 ，并且与发行人开展联合研
发及设计，制定相关生产标准。 ２）工程机械特种装备，永达机械可生产工程机械特种装备 ，已有成熟生产条线供应车架 、
车体、副臂、支腿 、臂架等核心部件。 可以配套发行人的特种装备，例如隧道施工装备、煤矿施工装备及高端农业机械的合
作。 ３）超级地下工程，永达机械为发行人提供大小风电塔筒、底部盾构 、提升系统等关键部件的生产。 可以加强与发行人
相关项目钢结件的研发及设计。

永达机械利用区位优势，目前已成为中部地区规模最大和市场占有率最高的金属结构件制造企业 ，产品类型涉及风
力发电 、地下隧道掘进、工程机械、轨道交通、军工五大领域，其中地下隧道掘进、风力发电和军品属于装备制造业中的高
端产品 。 永达机械注册资本１．８亿元，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永达机械资产总额为１０．５９亿元 ，销售收入７．３亿 ，净资产６．２亿 ，
利润６，７００万元，员工１，２００人。永达机械多次获得发行人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国投电力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等颁发的 “战略供应商 ”“优秀供应商 ”“银牌供应商 ”
等荣誉。 永达机械已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为湖南省高校校企合作创新创业基地 ，２０２０年获得湘潭市 “优秀企业 ”
称号，２０１７年－２０２０年连续获得湘潭市财政税务颁发的“税收贡献奖”及“税收突出贡献功勋奖 ”，属于大型企业。

因此，永达机械属于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 根据 《业务
指引 》第二章关于 “战略投资者 ”的规定 ，永达机械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
业，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第（一 ）项的规定。

根据永达机械出具的承诺函：１）其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
程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 ，不存在任何法律 、行政法规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证券
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其章程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２） 其为本次战略配售股
票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３）其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
响力 ，具有较强资金实力 ，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 ，并将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数量 ／ 金额的发行人股
票 。

（４）关联关系
经核查 ，并经永达机械确认 ，永达机械与发行人 、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５）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永达机械出具的承诺函，其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 ，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 经核

查永达机械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的财务报表 ，永达机械流动资产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和中金公司签署的认股协议中约定
的承诺认购金额。

１９、包头市城市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１）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包头市城市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代码 ／注册号 ９１１５０２００ＭＡ０ＰＲＭＫＣ２Ｆ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 李永庆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０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８－０３－２３

住所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青山区装备制造技术创新创业服务中心Ｂ座６０１号

营业期限自 ２０１８－０３－２３ 营业期限至 ２０３８－０３－２２

经营范围

城市基础设施（含道路 、桥梁、管网、园林绿化、轨道交通、综合管廊等）及配套设施的投资、规划、设计、建设 、运
营和管理；一 、二级土地市场联动开发、土地整理；相关房地产开发 、物业管理 、资产经营管理 ；城市轨道交通 、
快速公共交通、综合管廊项目建设运营；相关工业产业项目投资 ；生态建设及文体旅游项目开发 ；工程建设管
理；智慧城市建设及开发；相关设备、材料的采购、监造、租赁和经销。

股东 包头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主要人员 董事长：孙永革；总经理 ：李永庆

经核查 ，包头城投系依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 。

（２）股权结构
根据包头城投的 《营业执照 》、公司章程等资料及包头城投的确认 ，并经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ｗｗｗ．ｇｓｘｔ．ｇｏｖ．

ｃｎ）查询，截至本专项核查报告出具之日 ，包头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包头城投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 包头城投的股权结构如下所示 ：

（３）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包头城投的确认，并经核查 ，发行人和包头城投签署了 《战略合作备忘录 》，发行人与包头城投拟在下述合作领

域内开展战略合作 ：双方拟在风电高端装备制造、高端农牧机械制造等领域积极开展合作 。 目前，双方正在开展的战略合
作项目如下： １）为更好地服务城市轨道交通、综合管廊等城市建设，共同推进包头市高端装备产业的发展投资建设集成
盾构机 ／ ＴＢＭ、地下管廊设备、煤矿机械、海绵城市设备等高端装备生产线项目；２）风电高端装备制造项目 ，项目分两期建
设 ，解决５００人就业 ；３）农牧机械研究院及高端农牧机械制造项目 ，对青贮机 、土豆收获机 、牧草收割机 、向日葵收割机等
农牧机械进行研发，并实现本地化制造，带动包头市装备制造业再升级。 拟通过本项目的实施 ，打破国外大型高端农牧机
械对我国的垄断，提高我国农牧产业高速发展 。

根据包头城投的确认 ，包头城投是包头市委 、市政府组建成立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市直属国有独资公司 ，于２０１８
年３月注册成立 ，注册资本金１０亿元，资产总额３７．４６亿元 ，现有员工４，９５９人。 包头城投以 “实践政府战略 、服务民生需求 、
提升城市价值”为使命，以城市投融资、建设和运营为主要职能，涵盖城市建设、市域交通 、公用事业 、产业投资与运营 、金
融与资本运作５大业务板块 ，是投、融 、建、管为一体的实体企业。 包头城投下设包头市地铁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包头市
城投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包头市地下综合管廊管理有限公司等１１家直属企业 。 包头城投积极贯彻落实自治区 、包头
市加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主基调，致力为包头城市建设和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强大动力 ，属于“大型企业 ”。

因此，包头城投属于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 根据 《业务
指引 》第二章关于 “战略投资者 ”的规定 ，包头城投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
业，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第（一 ）项的规定。

根据包头城投出具的承诺函：１）其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
程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 ，不存在任何法律 、行政法规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证券
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其章程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２） 其为本次战略配售股
票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３）其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
响力 ，具有较强资金实力 ，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 ，并将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数量 ／ 金额的发行人股
票 。

（４）关联关系
经核查 ，并经包头城投确认 ，包头城投与发行人 、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５）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包头城投出具的承诺函，其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 ，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 经核

查包头城投２０２０年度审计报告， 包头城投流动资产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和中金公司签署的认股协议中约定的承诺认购
金额。

２０、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
（１）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代码 ／注册号 ９１４４０３００７７９８９１６２７Ｆ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高涛

注册资本 ８００，０００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５－０９－２８

住所
深 圳 市 福 田 区 益 田 路 与 福 中 路 交 界 处 荣 超 商 务 中 心 Ａ 栋 第 １８ －２１ 层 及 第 ０４ 层
０１．０２．０３．０５．１１．１２．１３．１５．１６．１８．１９．２０．２１．２２．２３单元

营业期限自 ２００５－０９－２８ 营业期限至 ２０５５－０９－２８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 ；证券承销与保荐 ；证券自营 ；证券资产
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融资融券；代销金融产品。

股东 中金公司１００％持股

主要人员 董事长：高涛

经核查 ，中金财富系依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 。
（２）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中金财富的确认，并经核查，中金财富系保荐机构 （联席主承销商）中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属于 “参与跟投的保

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业务指引 》第三章关于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跟投 ”的相关规定。

根据中金财富出具的承诺函：１）其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
程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 ，不存在任何法律 、行政法规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证券
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其章程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２） 其为本次战略配售股
票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３）其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
响力 ，具有较强资金实力 ，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 ，并将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数量 ／ 金额的发行人股
票 。

（３）关联关系
经核查 ，中金财富系中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中金公司的控股股东为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直接持有中信证券１．５４％股份 。 除上述情况外，中金财富与发行人、其他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４）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中金财富出具的承诺函，其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 ，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 经核

查中金财富截至２０２０年度审计报告， 中金财富的流动资产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和中金公司签署的认股协议中约定的承
诺认购金额。

（５）相关承诺
根据中金财富出具的承诺函，中金财富承诺不利用获配股份取得的股东地位影响发行人正常生产经营 ，不在获配的

股东地位影响发行人正常生产经营，不在获配股份限售期内谋求发行人控制权。
２１、１号资管计划、２号资管计划（合称“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１）基本情况
１）１号资管计划
根据１号资管计划的资产管理合同 、备案证明等资料 ，并经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网站 （ｗｗｗ．ａｍａｃ．ｏｒｇ．ｃｎ）查询 ，１

号资管计划的基本信息如下：

产品名称 中金公司铁建重工１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编码 ＳＱＱ８０５

管理人名称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备案日期 ２０２１年５月２１日

成立日期 ２０２１年５月２０日

到期日 ２０３１年５月２０日

投资类型 权益型

２）２号资管计划
根据２号资管计划的资产管理合同 、备案证明等资料 ，并经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网站 （ｗｗｗ．ａｍａｃ．ｏｒｇ．ｃｎ）查询 ，２

号资管计划的基本信息如下：

产品名称 中金公司铁建重工２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编码 ＳＱＱ８０６

管理人名称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备案日期 ２０２１年５月２１日

成立日期 ２０２１年５月２０日

到期日 ２０３１年５月２０日

投资类型 混合型

（２）设立情况
１）１号资管计划
中金公司铁建重工１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由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担任管理人 ，由招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担任托管人，中金公司及管理人委托的其他代理销售机构作为销售机构及推广机构 ，由毕
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验资机构 。

截至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０日止 ，该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募集的有效参与资金为人民币３８４，４１０，０００．００元 ，已于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０日划
入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万通中心支行 ，户名为 “中金公司铁建重工１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的银行托管账户，账号为９５５１０３９８０００００３０，有效认购户数１６１户 ，其中机构投资者０户 ，个人投资者１６１户 。 上述初始销
售的有效认购资金及孳生利息合计人民币３８４，４２０，４８９．５２元，根据每份资产管理计划的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元共折合为３８４，
４２０，４８９．５２份资产管理计划份额。

中金公司铁建重工１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目前合法存续，已完成相关备案程序 ，并于２０２０年
５月２１日获得了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备案证明，备案号为：ＳＱＱ８０５。

２）２号资管计划
中金公司铁建重工２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由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担任管理人 ，由招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担任托管人，中金公司及管理人委托的其他代理销售机构作为销售机构及推广机构 ，由毕
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验资机构 。

截至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０日止 ，该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募集的有效参与资金为人民币１３，５６０，０００．００元 ，已于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０日划
入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万通中心支行 ，户名为 “中金公司铁建重工２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的银行托管账户，账号为９５５１０７１３０００００３０，有效认购户数２４户 ，其中机构投资者０户 ，个人投资者２４户 。 上述初始销售
的有效认购资金及孳生利息合计人民币１３，５６０，５１２．７８元，根据每份资产管理计划的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元共折合为１３，５６０，
５１２．７８份资产管理计划份额。

中金公司铁建重工２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目前合法存续，已完成相关备案程序 ，并于２０２０年
５月２１日获得了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备案证明，备案号为：ＳＱＱ８０６。

（３）实际支配主体
１）１号资管计划
根据１号资管计划的 《资产管理合同 》，中金公司作为１号资管计划的管理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以下 ：
（１）按照本合同约定，独立管理和运用集合计划财产，以管理人的名义 ，代表集合计划与其他第三方签署集合计划投

资文件；
（２）按照本合同约定，及时、足额获得管理人管理费用；
（３）按照有关规定和本合同约定行使因集合计划财产投资所产生的权利；
（４）根据本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监督托管人，对于托管人违反本合同或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对集合计划财产及其他

当事人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 ，应当及时采取措施制止，并报告中国证监会相关派出机构及基金业协会；
（５）自行提供或者委托经中国证监会 、基金业协会认定的服务机构为本集合计划提供募集 、份额登记 、估值与核算 、

信息技术系统等服务 ，并对其行为进行必要的监督和检查；
（６）以管理人的名义，代表本集合计划行使投资过程中产生的权属登记等权利；
（７）在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内 ，根据市场情况对本集合计划的认购 、参与业务规则 （包括但不限于集合计划总规模 、单

个投资者首次认购、参与金额、每次参与金额及持有的本集合计划总金额限制等 ）进行调整；
（８）按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反洗钱 、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尽职调查等相关法规 、监管规定和内部制度要求 ，对

投资者进行尽职调查 、审核 ，要求投资者签署、提交声明 、告知书等相关文件 ，对不符合准入条件或本合同约定的投资者 ，
管理人有权拒绝接受其认购、参与申请：

（９）如委托财产投资出现投资标的到期无法变现 、交易对手违约或其他任何争议 、纠纷 ，管理人有权聘请律师事务所
进行处理，处理前述事项的相关费用由资产管理计划委托财产承担；

（１０）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基金业协会规定的及本合同约定的其他权利。
基于上述，联席主承销商认为，１号资管计划的实际支配主体为其管理人中金公司。
２）２号资管计划
根据２号资管计划的 《资产管理合同 》，中金公司作为２号资管计划的管理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以下 ：
（１）按照本合同约定，独立管理和运用集合计划财产，以管理人的名义 ，代表集合计划与其他第三方签署集合计划投

资文件；
（２）按照本合同约定，及时、足额获得管理人管理费用；
（３）按照有关规定和本合同约定行使因集合计划财产投资所产生的权利；
（４）根据本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监督托管人，对于托管人违反本合同或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对集合计划财产及其他

当事人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 ，应当及时采取措施制止，并报告中国证监会相关派出机构及基金业协会；
（５）自行提供或者委托经中国证监会 、基金业协会认定的服务机构为本集合计划提供募集 、份额登记 、估值与核算 、

信息技术系统等服务 ，并对其行为进行必要的监督和检查；
（６）以管理人的名义，代表本集合计划行使投资过程中产生的权属登记等权利；
（７）在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内 ，根据市场情况对本集合计划的认购 、参与业务规则 （包括但不限于集合计划总规模 、单

个投资者首次认购、参与金额、每次参与金额及持有的本集合计划总金额限制等 ）进行调整；
（８）按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反洗钱 、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尽职调查等相关法规 、监管规定和内部制度要求 ，对

投资者进行尽职调查 、审核 ，要求投资者签署、提交声明 、告知书等相关文件 ，对不符合准入条件或本合同约定的投资者 ，
管理人有权拒绝接受其认购、参与申请：

（９）如委托财产投资出现投资标的到期无法变现 、交易对手违约或其他任何争议 、纠纷 ，管理人有权聘请律师事务所
进行处理，处理前述事项的相关费用由资产管理计划委托财产承担；

（１０）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基金业协会规定的及本合同约定的其他权利。
基于上述，联席主承销商认为，２号资管计划的实际支配主体为其管理人中金公司。
（４）董事会审议情况及人员构成
２０２１年５月２０日 ，发行人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通过

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公司上市发行战略配售的议案 》。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人员应当符合如下条件 ：１）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 ；２）公司的核心员工 。 其

中，公司的核心员工的认定标准为 ：１）在公司担任中层及以上管理岗位的核心管理人员 ；２）在公司核心业务岗位工作或
具有专业技术经验的正式员工 。 根据公司确认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人员均满足前述参与人员应当符合的条件。

根据发行人确认，并经核查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人员均与发行人或其分子公司签署了劳动合同 。 其中 ，宋立新 、邹
军、曹春梅、袁伟、尹运丰、章如权、胡章定、陈介荣 、周裕军和曾星海等１０名人员与发行人的全资子公司签署了劳动合同 ，
罗震 、梁智坚、李彬 、蒋荣国 、廖慧和刘皓等６名人员与发行人分公司签署了劳动合同 ，其余人员均与发行人签署了劳动合
同。 发行人的全资子公司和发行人分公司均被纳入发行人合并报表范围，因此上述１６名人员可以被认定为发行人的核心
员工。

（５）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发行人确认，并经联席主承销商核查，１号资管计划及２号资管计划的参与人员均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及核

心员工，１号资管计划及２号资管计划属于“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
划”。 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已完成备案 ，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根据１号资管计划及２号资管计划的管理人中金公司出具的承诺函 ，１）１号资管计划及２号资管计划具有相应合法的证
券投资主体资格，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１号资管计划及２号资管计划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
其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 ，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
的规范性文件或者１号资管计划及２号资管计划协议或制度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２）１号资管计划及２号
资管计划所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其管理人合法募集的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６）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１号资管计划及２号资管计划为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人员认购资金均为自有资金。
（三）战略投资者战略配售协议
发行人 、联席主承销商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投资者分别签署了参与此次发行的 《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配售协议 》（以下简称 “《跟投协议 》”）、《中国铁建重工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以下简称 “《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 》”），约定了
申购款项、缴款时间及退款安排、锁定期限 、保密义务、违约责任等内容。

发行人 、联席主承销商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投资者分别签署的战略投资者战略配售协议的内容不存在违反 《中华人
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形，内容合法 、有效。

（四）合规性意见
１、本次发行一般战略投资者目前合法存续 ，属于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

或其下属企业或为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 、符合发行人选
取战略投资者的标准，同时分别符合 《业务指引 》第八条第 （一 ）或者 （二 ）项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具有参与本
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２、中金财富目前合法存续 ，作为中金公司依法设立的全资子公司 ，符合发行人选取战略投资者的标准 ，同时亦符合
《业务指引》第八条第 （四）项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 ，具有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３、１号资管计划、２号资管计划目前合法存续 ，已完成相关备案程序。 符合发行人选取战略投资者的标准 ，同时亦符合
《业务指引》第八条第 （五）项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 ，具有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４、１号资管计划、２号资管计划的投资者均为符合 《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 》、《证券期货经营机
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运作管理规定》等监管要求的合格投资者。

（五）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业务指引 》第九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根据发行人及联席主承销商出具的承诺 ／ 说明函 ，并经联席主承销商核查 ，联席主承销商认为发行人及联席主承销

商在本次战略配售中遵守相关适用规则的规定 ，不存在 《业务指引》第九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一）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战略投资者承诺上市后股价将上涨 ，或者股价如未上涨将由发行人购回股票或者给予任

何形式的经济补偿；
（二）主承销商以承诺对承销费用分成、介绍参与其他发行人战略配售、返还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等作为条件引入战略

投资者；
（三）发行人上市后认购发行人战略投资者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
（四）发行人承诺在战略投资者获配股份的限售期内，委任与该战略投资者存在关联关系的人员担任发行人的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但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战略配售的除外 ；
（五）除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 ，主要投资策略包括投资战略配售股票 ，且以封闭方式运作的证券投资基金外 ，战略投

资者使用非自有资金认购发行人股票 ，或者存在接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
（六）其他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
（六）律师核查意见
联席主承销商聘请的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经核查后认为：
（一）本次战略配售已获得必要的授权与批准。
（二）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战略投资者数量和配售股份数量符合《实施办法 》和《业务指引 》的相关规定 。
（三）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战略投资者符合发行人选取战略投资者的标准 ，同时亦符合 《业务指引 》等相关规定的要

求，具有参与发行人本次战略配售的资格。
（四）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业务指引 》第九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五）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的实际支配主体为其管理人中金公司，并非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
（七）联席主承销商核查结论
联席主承销商经核查后认为：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配售资格符合 《实施办法 》《业务指引 》等法律法规规

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投资者符合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 ，具备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配售资格；发行人与联
席主承销商向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投资者配售股票不存在《业务指引 》第九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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